股权回购退出协议

甲方（退出方/原股权认购方）：孙艳燕
身份证号码：320202197404023525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崇安区广益街道上马墩村西陈巷11号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回购方/代持人）：福建省福予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03MA8UJRFX1D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福州软件园G区1号楼16层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鉴于：
1. 甲乙双方此前签订了《股权代持及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由乙方作为名义持有人，代甲方持有天津中翔腾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目标公司”）2%的股权；
2. 甲方现拟退出其在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投资，乙方同意以回购方式受让甲方所持目标公司的全部实际股权权益；
3. 甲乙双方经平等友好协商，就甲方退出、乙方回购该股权相关事宜，达成如下协议，以资共同遵守。

一、回购股权基本情况
1. 甲方实际持有目标公司2%的股权（由乙方名义代持），对应认缴/实缴出资额为人民币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元整）。
2. 甲方确认，该股权权益清晰，不存在任何权属纠纷、抵押、质押、查封、冻结等权利限制，甲方对该股权权益享有完整处分权。
3. 双方确认，该股权对应的出资义务，甲方已按约定履行完毕。
二、回购方式及效力
1. 甲方自愿将其在目标公司的全部股权权益（2%）转让给乙方，乙方同意以本协议约定的回购价款受让该全部股权权益。
2.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不再享有该股权对应的任何股东权利（包括但不限于分红权、表决权、知情权等），也不再承担股东义务。
3. 本次股权退出为一次性永久退出，双方就该股权再无其他未了结的权利义务。
4.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此前签订的《股权代持及一致行动协议》自动终止，双方不再受该协议约束。
三、回购价款及支付方式
1. 经双方协商，本次股权回购总价款为人民币______元（大写：____________________元整），该价款已包含股权本金、收益、补偿等全部费用，无其他额外款项。
2. 双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目标公司已产生但尚未分配的利润中属于甲方股权权益对应的部分，已纳入上述回购总价款中一并结算，甲方不再另行主张。
3. 乙方按以下方式支付回购价款：
（1）支付时间：本协议签订生效后______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2）支付方式：乙方将款项转入甲方指定以下账户：
开户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账  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甲方收到款项后，需向乙方出具收款凭证。
四、工商变更及费用承担
1. 因目标公司股权系乙方名义代持，本次退出无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如因本次退出需要办理相关工商或内部登记手续的，乙方负责办理，甲方需无条件配合提供相关证件、签署相关文件。
2. 本次股权退出产生的所有相关税费、手续费，均由______方承担。
五、双方权利与义务
1. 甲方保证：所退出的股权权益清晰，截至本协议签订之日无任何权属纠纷，未涉及任何债务、担保。若因本协议签订之前的股权相关问题导致乙方损失，甲方需全额赔偿。
2. 乙方保证：按协议约定按时足额支付回购价款，配合甲方完成股权相关交接事宜。
3. 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甲方不得再以目标公司股东身份（实际或名义），对外从事任何活动、主张任何权利，不得干涉目标公司经营管理。
六、目标公司债务切割
1. 本协议签订之日前，因目标公司经营产生的债务中属于甲方股权比例应承担的部分，由甲方承担；本协议签订之日后产生的债务，与甲方无关。
2. 若因目标公司在本协议签订之前的债务纠纷导致乙方代持的甲方股权权益受损，由甲方自行承担相应责任。
七、过渡期安排
1.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回购价款全部支付完毕之日止为过渡期。过渡期内，甲方不再参与目标公司的经营决策，不行使任何股东权利。
2. 过渡期内，乙方不得从事任何可能损害甲方退出利益的行为。
八、保密条款
1. 双方对本协议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回购价款、交易条件等）负有保密义务，未经对方书面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
2. 因法律法规、监管机关或司法机关要求而必须披露的除外，但披露方应事先通知另一方。
九、违约责任
1. 若乙方未按约定支付回购价款，每逾期一日，需按未付金额的______%向甲方支付违约金；逾期超过______日，甲方有权追究乙方全部违约责任。
2. 若甲方违反股权权属保证或其他本协议义务，需退还全部回购价款，并向乙方支付总价款______%的违约金，赔偿乙方因此产生的全部损失。
十、通知条款
1. 本协议项下的通知、函件等，均应以书面形式发送至本协议首部载明的联系地址，或双方另行书面确认的地址。
2. 以专人递交的，送达之日为到达日；以挂号信寄出的，自寄出之日起第五个工作日视为到达日。
十一、争议解决
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任何争议，双方应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向乙方注册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二、其他
1. 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2. 本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此前就目标公司股权事宜签订的《股权代持及一致行动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自动终止。
3. 本协议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4. 本协议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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